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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佛建管函〔2018〕759号

	主动公开
	

	
	     
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印发

住宅小区电动车库（棚）及充电设施

设计指导意见的通知
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（利）局，各施工图审查机构、设计单位：

    为认真贯彻执行《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电动车“正源清违”专项治理方案的通知》（佛府办函〔2018〕463号）的要求，规范电动车（指电动自行车、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）停放及充电管理，结合我局职能范围，现对建筑设计环节电动车库（棚）和充电设施设计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：
    一、提高火灾防范认识，加强设计源头把控。各区施工图审查机构、建筑设计单位应按有关标准规范和公安部《关于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加强火灾防范的通知》、省公安厅《关于加强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通告》等通知要求，在建筑设计环节认真落实电动车库（棚）和充电设施设计的工作。

    二、积极落实相关要求，切实加强审图引导。对于新建住宅小区，在符合规划要求的前提下，设计单位应按照《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要求》（详见附件）进行电动车库（棚）和充电设施设计，施工图审查机构在审查环节进行相应把关。设计单位在进行设计时需考虑户型、户数、业主需求等因素，进行合理设计。同时，设计单位、施工图审查机构要引导建设单位支持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。

    请各区住建部门做好相关指导工作，并在日常工作和检查中加强监管。

    附件：1.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电动车“正源 

            清违”专项治理方案的通知
      2.电动车停放充电场所建设要求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8月23日

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











1
— 1 —


